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关于开展
2022年中、初级职称考核认定的通知

各单位：
按照《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明确职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人社字［2020］280号）、河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全省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冀职改办字［2022］20号）、承德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全市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承市职改办字［2022］5号）等文件要求，为做好我院2022年中、初级职称的考核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认定基本要求
（一）学历及时间要求
1.本科毕业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１年，可申请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
2.硕士研究生（指既有学历又有学位）毕业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或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年限与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3年（其中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须满1年），可申请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从事专业与所学专业不相同或不相近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上述规定的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形延长2年考核认定，需提供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及相关业绩材料。
（2） 其他要求
1.有从业准入要求的专业，须先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方可考核认定相应专业职称。
2.首次考核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需转认另一个专业的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以再次认定。其他情况只能考核认定一次。
二、考核认定程序
1.个人申请。
2.基层单位考核推荐。基层单位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对申报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从事专业技术的能力、业绩、贡献进行综合评议，并形成推荐报告。
3.提交材料。经基层单位考核推荐的申报人员提交相关材料。
1）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
2）电子注册备案表；
3）从业资格证书（或考试合格证明书，加盖教务处公章）；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1）；
5）《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三份，附件2）；
6）《个人情况一览表》（附件3）；
7）所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推荐报告；
8）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一般不少于1500字）；
9）其他业绩成果材料原件。
4.学院考核。申报高校教师系列中级职称考核认定人员及所有系列初级职称考核认定人员进行述职，述职时间不少于5分钟，述职内容主要包括职业道德、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能力、业绩、贡献等方面。述职结束后，由考核评议小组进行考核评定，并对通过人员予以认定。具体述职时间另行通知。
申报其他系列中级职称考核认定人员材料移交至市职改办，由市职改办进行考核认定。
三、考核认定其他要求
1.严格实行“岗”、“职”对应原则，不允许跨岗位类别申报专业技术岗位。
2.请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于12月2日下午17:00前将纸质材料交至组织人事处（行政楼311室）。（提请注意:各单位务必通知到每名教职工有关职称评审事宜;12月2日下午17:00后不再接受任何材料）。

联系人：王丹丹  0314-2512618  18232203801
[bookmark: _GoBack]        常永亮  0314-2512783  18631493202

附件：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2.《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三份）；
3.《个人情况一览表》。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2022年11月28日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1：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申报资格
	

	个
人
承
诺
	本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特此承诺。
                  
            个人签名：（手签，打印时请删除括号中文字））
                               年   月   日

	基层
推荐
单位
承诺
	
经审核，本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单位负责人签名：（手签，打印时请删除括号中文字）
                               年   月   日

	说


明
	    1、凡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均应对本人所提供的各种证件及材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
2、必须由申报人和单位负责人亲自签名，不得代签。
3、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评定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4、此承诺书随申报材料一同上报。






附件2：
   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一寸照片
（红、蓝底）

	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认定级别
	
	认定方式
	考核认定

	认定系列
	
	认定专业
	
	资格名称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工作
	
	现行政职务
	

	现资格
	
	现资格取得年月
	

	主要工作业绩
	

	专业技术工作小结
	










	单位考核评议意见
	  


经单位考核评议，同意上报认定。


                         推荐单位（公章）: 
       
                                                    日期:





	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同意推荐。


                          主管单位（公章）: 
                                          日期:

	县（市/区）市直部门审核意见
	
同意推荐。

              县（市/区/市直部门）（公章）：
                                      日期：

	设区市(省直管县/雄安新区）省直部门职改办审核意见
	
同意推荐。


                              （公章）：
                                 日期：

	认定机构认定意见
	认定         同志具备         系列        专业           任职资格，资格时间自       年    月   日起算。

        
                       结果确认部门（公章）：
                                       日期:




1

附件3
个人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最终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申报系列
	申报专业
	申报资格
	现从事专业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业绩成果与论文著作

	
	
	
	
	
	
	
	
	
	
	
	
	
	
	

	
	
	
	
	
	
	
	
	
	
	
	
	
	
	

	
	
	
	
	
	
	
	
	
	
	
	
	
	
	

	
	
	
	
	
	
	
	
	
	
	
	
	
	
	

	
	
	
	
	
	
	
	
	
	
	
	
	
	
	

	
	
	
	
	
	
	
	
	
	
	
	
	
	
	

	
	
	
	
	
	
	
	
	
	
	
	
	
	
	

	
	
	
	
	
	
	
	
	
	
	
	
	
	
	



填表说明：“毕业学校”、“毕业时间”、“所学专业”均为最终学历的学校、时间、专业，不能改变表格中的字体和字号。

